
博山镇金晶学校消防安全应急预案 
为应对学校突发火灾事故，及时、有序、高效地做出相应处

理，保证全校师生的人身生命安全，最大限度减少学校的损失和

负面影响，保证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的稳定，

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并结合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特制定本项预

案。      

一、坚持“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救治”原则 

1.早预防。要求学校全体师生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始

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学校的各项教育教学

活动及后勤服务工作，坚持依法办学，规范操作，及时排查和消

除学校的各种消防隐患。        

2.早发现。落实责任到人，严格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发现不安全隐患及时上报，采取相应整改措施。       

3.早报告。要求严格执行消防安全制度，定期自查，发现问

题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4．早救治早隔离。要求执行谁发现谁首先受理的制度，发

现消防事故，立即组织人员疏散，拨打火警电话，控制局面，最

大努力阻止火灾的进一步发展；发现伤情或病情，立即组织人员

送医院救治。       

二、成立火灾突发事故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由党政一把手亲自担任，小组成员由政教处主任、教导

处主任、总务处主任及学校相关人员组成。校内一旦发生事故,



领导小组成员应该立即就位。由组长统一指挥。副组长、组员紧

密配合, 校园一旦发生安全事故，保证信息联络畅通，车辆、人

员疏散及时。  

组  长：马洪波（全面负责）  

副组长： 任振中 王钦伟 刘新海 尹庆刚 （负责情况上报

情况及协助校长工作）；  

成  员：李健 刘冰 孙帅 （负责联络）各年级组长、各班

主任（负责疏散人员） 尹长国（负责后勤保障）   

1．组长职责： 

（1）尽快到达现场，了解和掌握事故情况，控制局面，阻

止事态发展，并研究事故处理的具体策略； 

（2）在第一时间向教育局报告情况； 

（3）组织力量并全程指挥其他各职能人员投入工作； 

（4）认真执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有关指示。 

（5）负责事故的调查、分析和处理，查找原因和责任。 

2.现场控制人员职责： 

（1）控制现场，做好人员的疏散自救工作，维护秩序，防

止发生混乱局面； 

（2）组织班主任管理好学生； 

3.后勤保障人员职责： 

（1）做好通讯联络，车辆调配、道路畅通、医疗救护的后

勤工作； 



（2）做好上级来人和家长的接待，必要时为上级工作组现

场办公做好后勤服务工作。 

4.信息资料人员职责： 

（1）采集突发事故全过程的各种信息资料； 

（2）撰写有关突发事故的书面报告，整理取证材料； 

（3）尽早向知情者、见证人调查事故起因，掌握好事故的

第一手资料； 

（4）做好相关数据的分类统计、分析工作。 

5.通信联络人员职责： 

（1）在第一时间向教育局办公室通报情况； 

（2）做好学校内部的通信联络工作。 

三、应急处理措施 

1.迅速组织有关人员携带灭火器或利用消防栓赶到现场进

行扑救。 

2.根据火势如需报警立即用电话或手机报告消防中心（电话

119），报告内容包括：学校名称、详细地址、联系电话、报警人

及现场火情。 

3.在向学校、教育局领导报告同时，派出人员到主要路口等

待引导消防车。 

4.组织师生迅速有序地疏散到安全区域，不得组织学生抢险，

教师扑救要在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进行。 

5.学校有关人员第一时间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在消防队到来



之前切掉火区电源，带上灭火器材和使用消防设施进行初期灭火，

抢救学校财产，尽可能使学校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原则是“先

救人，后救物”。 

6.领导小组成员，对校园起火原因及财产损失情况进行细致

的调查，记录在案，写出书面报告向教育局汇报。 

四、相关责任 

1.领导小组组长不在的情况，应由副组长（或现场最高行政

职务）任现场总指挥。 

2.相关人员不在场，由现场总指挥临时指派。火灾事故处理

小组成员在事故处理时必须各尽其责，不得推诿、扯皮；危急情

况下，可自行处理后再报告。 

3.学校其他教职工在火灾事故发生时，都负有紧急通知、汇

报、参与抢救和做好稳定工作的职责。对于不尽责，尤其是玩忽

职守的有关人员，必须予以严肃处理。 

4.凡接到重特大火灾事件紧急报告后，行动迟缓、措施不力，

致使事故蔓延、扩大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5.接报处理。接到重特大火灾事件报告后，接报者应详细记

录报告者的姓名、联系方式及火灾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

基本情况、现状及趋势等内容，必要时复述一遍。并迅速将火灾

事件记录的内容向校长汇报，同时按有关规定及时向上级有关部

门报告。 

6.现场保护。事件发生后，现场教职工在迅速组织抢险救护



工作的同时，要对事故现场实行严格的保护，防止与重特大火灾

事故有关的残骸、物品、文件等被随意挪动或丢失。需要移动现

场物件的，应拍照并做出标志，绘制现场简图并写出书面记录，

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的痕迹、物证等。 

7.报告内容：火灾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伤亡人数，事故

简要经过，事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事故发生区已采取的措施

和事故控制情况以及报告人、报告单位。事故现场情况、伤亡人

数发生变化后，学校应及时进行补报。 

特别提示：火灾事故发生时，任何人不得指挥或允许学生参

加灭火、抢险和救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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